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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独立董事意见 

 

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 董事会于 2018

年 3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建议公司 2018

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 公司最近三年（2016 年度、2017 年度、2018 年度）累计现金

分红总额为 144,676 万元，高于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“占近三年本公

司年均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

至三十”的规定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一致认为：公司 2018 年

度利润分配方案，综合考虑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对公司引进吉

祥航空及均瑶集团为战略投资者并全面加强双方的业务合作、对公司

的长远发展及降低资产负债率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兼顾了公司的

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
指引第 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

分红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

履行了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，审议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时也有利于公司确保重大资本项目顺利

实施、降低资产负债率以促进公司健康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。 

 

我们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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